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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陸《保險法》於 1995 年公布施行，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不久，

於 2002年配合修正，為因應市場開放的需要，其內容多集中於保險業法，惟攸

關大陸人民之保險契約法則未修正，而對保險制度發展有重大影響之保險受益

人制度亦未配合修改；尤其是保險受益人概念之適用範圍、受益人之指定與變

更、被保險人同意之取得、保險受益權之喪失等問題，在實務與學界爭論已久，

造成保險業與投保大眾莫衷一是，更讓不肖保險業務員上下其手，讓投保大眾

誤保險為賭博，對未來人壽保險市場產生負面的影響，並有礙保險市場的健全，

因此本文擬借用先進國家及我國保險契約理論，對於大陸保險受益人之立法提

出探討。 

 

關鍵詞：大陸《保險法》、保險受益人、保險受益權、被保險人 

 

壹、前  言 

大陸《保險法》係於 1995 年 6 月 30 日通過，採保險業法及保險契約法集合立

法之法例，共分 8 章 152 條，於 2002 年 10 月 28 日大陸第 9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的決定》，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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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因應 大陸加 入世界 貿易組織 開放保 險市場 之承諾， 內容集 中在保 險業法的修

正，希望能與世界潮流接軌，但綜觀內容，除了保險業法的修正外，部分保險契約

法的設計亦有適用上的疑義，而攸關保險制度發展的保險受益人之規定，更引發學

者間的諸多討論，因在人身保險方面，不論人壽死亡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常

以被保險人死亡為保險事故發生之要件，故除要保人、被保險人外，尚須有受益人

存在之必要，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受領保險賠償金之利益，此為受益人制度之由來，

但大陸近年來人壽保險市場不斷擴大，或因保險從業人員良莠不齊，或因《保險法》

規定的不週延，造成保險事故發生時受益人無法獲得保險賠償金之給付，所以不論

在《保險法》與實務運作上皆有調整之空間，因此本文擬從保險受益人之定義、範

圍、指定、變更及受益權喪失原因等角度，比較外國立法例與大陸保險法制，期能

預先掌握未來《保險法》之修正方向。  

貳、保險受益人之意義 

受 益 人又 稱為 保險 金 受領 人 ，乃 指被 保險 人 或要 保 人約 定享 有賠 償 請求 權之

人。如我國《保險法》第 5 條「本法所稱受益人，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

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大陸《保險法》第 22 條第 3

項「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

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可以為受益人。」因此受益人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約定單純

享有保險金受領權無須承擔保險契約義務之人。換言之，保險受益人不負擔支付保

險費之義務，而保險人亦不得對保險受益人請求支付保險費。  

參、保險受益人之適用範圍 

學者主張於財產保險，訂立契約，負繳付保險費義務之人為要保人，保險標的

為被保險人之保險利益，故享有保險契約利益之人亦為被保險人。要保人若和被保

險人同一，則可稱為「為自己利益保險」，反之，則為「為他人利益保險」，因此於

財產保險受益人若契約無特別約定，則其受益人即指被保險人，無所謂特別指定受

益人之必要。於人身保險，包括人壽死亡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常有以被保險

人死亡為保險事故已發生之要件，故除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外，尚有受益人存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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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因此，受益人僅於人身保險有存在之價值1。亦有學者主張在財產保險中亦不

妨指定受益人，例如在海上運送人以其運送之貨物訂立海上保險契約，而以貨物之

所有人為受益人，此時之受益人即使為被保險人本身或他人亦無不可，在法理而言

受益人之資格並無限制之必要2。前說為日本學界之多數說3，後說為我國通說及實務

見解4。  

肆、保險受益人指定與變更 

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第三人為契約當事人並有指定受益人之權，為

避免道德危險的發生，必須有一定之平衡機制，因此被保險人的同意權因應而生，

即讓被保險人知道其為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及保險之金額，並獲得其同意。  

一、被保險人的同意 

受益人因為僅係單純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受領保險金而已，故其資格並無限制的

必要，自然人或法人均無不可。其指定受益人的時間，可在訂立契約時或訂立契約

後為之，並且無須得到受益人本人或保險人的同意，受益人為純獲保險金之人，所

以無通知與否的問題，保險人雖為契約相對人，但受益人之指定並不影響保險契約

之承保。參考日本《商法》第 677 條規定「要保人於契約訂立後指定或變更保險金

額受領人時，非將指定或變更通知保險人，不得對抗保險人。第 674 條第 1 項之規

定準用前項之指定及變更。」第 674 條第 1 項規定「訂立因他人死亡而支付保險金

額之保險契約時，應得該他人之同意。但被保險人為保險金額受領人者，不在此限。」

5其受益人的指定係由要保人為之，要保人為契約當事人，只有契約當事人才有約定

契約內容的權利，而被保險人為契約之關係人，其因保險事故的發生而遭受生命、

身體或財產的損失，其對契約的訂立應是具有同意權，而非約定權6。而要保人的指

定權係形成權，無須得保險人的同意，而指定的方式可為口頭或書面，但實務上為

求慎重多以書面為之。  

被保險人的同意權之規定係為防止道德危險而建立的制度，被保險人之同意乃

                                                        
1 江朝國著，保險法基礎理論（瑞興圖書，民國 88年 9月），頁 151。 
2 林群弼著，保險法論（三民書局，2002年 10月），頁 86。 
3 同註 2。 
4 林榮著，商事法新詮（下）（五南出版社，1989年），頁 337；袁宗蔚著，保險法（三民書局，1963年），

頁 45；鄭玉波著，保險法論（三民書局，1998年），頁 19。 
5 李玉泉著，保險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頁 253。 
6 同註 2，頁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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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其性質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與一般法律行為之撤銷、同

意、承認等無異，為須向相對人意思表示之行為，無須得相對人之承諾。其同意之

方式為口頭或書面皆無不可，但在實務上為求慎重及舉證上的方便，大多規定以書

面為之。然而當被保險人是未成年人時，則有適用上的疑義，無行為能力及限制行

為能力人無法為完整之意思表示，其同意權的行使與完全行為能力人不同，必須有

不同的設計：  

英美法  

在英美《保險法》例上，依英美慣例，以第三人之生命投保壽險，須與該第三

人有保險利益且須得其同意始生效力，但父母為未成年子女投保小額壽險時，無需

獲得其子女的同意，其立法之考量在於既然金額小，則道德危險也低，無須得未成

年子女之同意7。  

德國《保險法》：  

第 159 條第 2、3 項規定「以第三人之死亡為保險事故之保險契約，其約定保

險金額超過一般喪葬費用時，須經該第三人之書面同意，方能生效。第三人為無行

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若要保人為其代理人，亦不得代為同意。父或母為未

成年子女訂立保險契約時，僅於保險契約內約定保險人於被保險人未滿 7 歲前之死

亡負責，且其同意之保險金額超過一般之喪葬費用者，方須得被保險人書面同意。」

因此若第三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而要保人為其代理時，不得代為

書面同意，例外父或母為未成年子女投保且非以其 7 歲前死亡為保險事故，則不須

子女之同意8。  

我國《保險法》  

第 107 條規定「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以未滿 14 歲之未成年人，或心神喪失或

精神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前項喪

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主管機關所規定之金額。」  

因此，對於無法為完整同意權之人如何行使同意權，產生上開不同之立法例，

而學者認為當被保險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時，一律由其本人親自為書面同意，法定

代理人與要保人同一人時，則由法定代理人再次簽名以示同意，反之則否9。  

二、受益人之變更 

受益權是一種期待權，受益人之受益權只有在保險事故發生後才能具體實現，

                                                        
7 江朝國著，保險法論文集（瑞興圖書，民國 82年 7月），頁 323。 
8 同註 7，頁 323-324。 
9 同註 7，頁 325。 



 

 

91 大陸《保險法》關於保險受益人規定之評析

法律與法制 

因此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期待權人尚非不能變更，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隨時撤回或

變更受益人，惟在立法例上仍有不同的方式，有採保留主義，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指定受益人時，須同時聲明保留其處分權，否則受益人一經指定，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無權再為變更；有採直接主義，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後，除聲明放棄

處分權外，否則受益人縱使經指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仍得再為變更，即使以遺囑

為之亦無不可，德、日等國採之10。  

伍、保險受益權之喪失 

受 益 權之 喪失 係指 要 保人 或 受益 人指 定受 益 人後 ， 發現 該受 益人 有 不法 行為

時，依法取消受益人受領保險金之權利，德國《保險法》第 170 條第 2 項規定「指

定第三人為受益人的死亡保險，該第三人故意以非法行為致被保險人於死者，視為

無指定」11，日本《商法》第 680 條「在下列情形之一時，保險人不負支付保險金之

責：……保險金受領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時；但如該受領人只受領部分保險金時，

保險人不得免除支付餘額的責任。…」12，受益人不僅包括指定之受益人，即使受益

人為被保險人，而被保險人之繼承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者，亦有適用13。我國《保

險法》第 121 條規定「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保險金額時，其保險金額

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同法關於傷害保險第 134 條規定「受益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

者，無請求保險金之權。受益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未遂時，被保險人得撤銷其受益

權。」  

陸、大陸《保險法》中關於受益人規定之疑義 

一、第 22 條 

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

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首先，有關受益人的概念是否為人身保險專有的概

念，在大陸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有認為受益人是人身保險，尤其是死亡保險所不可

                                                        
10 同註 5，頁 255。 
11 同註 5，頁 257。 
12 卞耀武主編，付黎旭、吳民譯，日本國商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 10月），頁 238。 
13 同註 2，頁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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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關係人，在財產保險中不會產生受益人的問題，因為被保險人即受益人14、15，

儘管第 22 條明文規定受益人的指定是人身保險所獨有，但仍有學者認為在財產保險

領域指定受益人，是被保險人處分自己的賠償請求權，承認受益人的存在不違反保

險契約的目的16、17。本文認為受益人的概念之所以產生爭議，其徵結在於受益人定

義的內容，在財產保險因為損失填補原則的運用，以損害發生時遭受實質損害之人

為被保險人，若沒有損害，即無賠償，否則會有發生道德危險之虞，因此損失填補

為財產保險的不二法則，所以與其說受益人適用於財產保險，無寧視為保險金請求

權的讓與；而參考大陸《合同法》第 64 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

債務的，債務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應當向債權人承擔

違約責任。」對照觀察，保險契約為合同之一種，要保人與保險人約定於保險事故

之發生即為條件成就之時，此時保險人為給付保險金之債務人，負有向第三人即保

險契約受益人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因此，在財產保險中即使不借用死亡保險受益人

之概念，亦可於《合同法》第 64 條找到請求的依據，受益人可據此向保險人請求給

付。  

二、第 61 條 

第 61 條第 1 項規定「人身保險的受益人由被保險人或投保人指定。」依法條文

義觀之似乎被保險人和要保人都有指定受益人之權，若指定之受益人相同，則無問

題，但如被保險人和要保人分別指定不同之受益人時，則何人享有最終受領保險金

之權，實有必要就受益人之指定權誰屬明文規定，多數學者認為要保人為契約當事

人，而被保險人僅為保險契約之關係人，就有關受益人指定之契約內容，當然屬要

保人所有，被保險人只有被動之同意權18。有學者認為壽險的本質係保障被保險人之

生命、身體，故真正有權處分保險契約利益之人為被保險人，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之

權係被保險人所賦予，因此被保險人應有最終指定之權19。  

第 61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時須經被保險同意。被保險人

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監護人指定受益人。」

其中關於無民事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能力人，由監護人指定受益人，從前後條文觀之

                                                        
14 同註 5，頁 124。 
15 馬原主編，保險法條文精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 1月），頁 94。 
16 羅強、李海松著，「我國保險法對於受益人規定的缺陷及立法完善」，載於鄭州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2004年 1年。 
17 同註 2，頁 86。 
18 同註 2，頁 546；梁宇賢著，保險法（民國 87年 9月），頁 271；劉宗榮著，保險法（1997年 3月），頁

60。 
19 江朝國著，保險法論文集（瑞興圖書，民國 91年 1月），頁 33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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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被保 險人為 無民事 能力或限 制民事 能力人 時，因其 無法為 完整同 意之意思表

示，所以由監護人代為指定受益人以避免道德危險。然綜觀大陸《保險法》，對於受

益人的資格並無限制，當監護人指定其本身為受益人是否准許及如何避免道德危險

則未見明文，似乎應參考上開德國、英美或我國之立法，對於無法為完整同意權行

使之被保險人，給予保險金額上的限制，或仍將同意權委由被保險人本身來行使，

以維護被保險人的人格權及避免產生道德危險。  

三、第 63 條 

第 63 條規定「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可以變更受益人並書面通知保險人。保險人

收到變更受益人的書面通知後，應當在保險單上批注。投保人變更受益人時須經被

保險人同意。」有關保險人在保險單上批註的性質，是否為變更受益人通知的生效

要件，大陸學者間意見分歧，有學者認為保險人的批註代表保險人的同意，否則變

更不生效力20。亦有學者認為受益人的變更完全是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單方主動的行

為，只要符合法定之書面形式並進行通知便生效力21。又與我國《保險法》相較，依

我國《保險法》第 111 條規定，其變更受益人的通知亦可以遺囑方式為之，則大陸

《保險法》上受益之變更可否以遺囑為之，有學者認為保險金與遺產不同，且以遺

囑為之妨礙保險人的批註權，而在被保險人死亡時，受益人已經取得既得利益，不

允許以遺囑剝奪之，故不能以遺囑變更受益人22。本文認為否定說無視先進國家遺囑

變更受益人之立法，且將保險金請求權的發生誤認為受益人既得權，因為受益人不

過是保險契約的關係人，為單純受領保險金之人，被保險人死亡為條件成就，僅發

生給付保險金之事實，至於何人為最終之受領人為另一事件，不可混為一談，有學

者亦採此看法23。  

四、第 64 條、第 65 條 

第 6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受益人先於被保險人死亡，而沒有其他受益人者，保

險金成為被保險人的遺產，但若受益人與被保險人同時死亡時，該如何處理則未見

明文，有主張依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

問題的意見》，認為輩分高的推定其先死亡，以決定其保險金的歸屬24。有認為不能

套用繼承法來解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同時死亡的保險金給付問題，應當仍視為被保

                                                        
20 高鳳香著，「人身保險受益人的法律思考」，載於前沿，2004年 4期。 
21 李根寶著，「人身保險合同中受益人法律地位分析」，載於經濟師，2004年 05期。 
22 同註 20。 
23 同註 5，頁 255。 
24 劉少琳著，「受益人與被保險人同時死亡時保險金應給誰？」，載於上海保險，2004年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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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與受益人同時死亡，除投保人另行指定受益人外，保險金為被保險人的遺產25，

而後者的看法應較接近我國法的規定。  

五、第 65 條 

第 65 條規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的，保險

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或者傷殘的，或者

故意殺害被保險人未遂的，喪失受益權。」首先，受益人之不法行為，並不構成保

險人的免責事由，對被保險人而言受益人的殺害行為本身就是保險事故的發生，受

益人喪失受益權已足以懲罰和防止，進一步構成保險人的免責事由，反而以變相懲

罰被保險人，再者有複數受益人存在時，更可證明其立法之不當。此外，法條前後

內容明顯產生矛盾，在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者，一方面保險人不承

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他方面受益人也喪失受益權，從法條文義觀之，保險人不承

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已經是最重的懲罰，受益權無所依附，何來喪失受益權之可言，

所以只有在故意殺害被保險人未遂的條件下，第 3 項才有存在的意義，因此第 3 項

前段的文字可以刪除，僅留下故意殺害被保險人未遂的規定即已足。又大陸明文規

定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傷殘，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與其他國家立法例

相較，其範圍較為廣泛，尤其在死亡保險中，為避免道德危險的產生，而以喪失受

益權的方式來防止受益人之故意殺害行為，換言之，故意殺害被保險人而喪失受益

權制度足以防止保險事故的發生，至於被保險人身體健康的保障，非關保險契約，

因為受益人的傷害或致病行為，不足以構成保險事故發生之條件，受益人無法取得

保險金受領權，不會產生道德危險與影響保險人的風險評估，上開行為在繼承法上

已有失權之規定，實無必要在《保險法》上著墨過多。惟仍有學者認為凡是使被保

險人面臨危險程度不正常增加的故意犯罪行為均應明文規定喪失受益權，主張擴張

失權事由26。  

柒、結  論 

大陸《保險法》堪稱是最新的立法，但仍有不完善及爭議之處：  

一、將受益人制度規定在人身保險專章中，不發生我國法上適用範圍的爭議，蓋因

我國法之受益人規定分散於總則及人身保險章中，所以產生適用的爭議，而大

陸法堅持受益人定位在人身保險，有定分止爭之效，並且透過第三人利益契約

                                                        
25 同註 16。 
26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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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財產保險亦可達到指定受益人的相同效果，部分學者的看法反而將問

題複雜化。  

二、至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不一致時，應該以被保險人指定優先為宜。

要保人雖為契約當事人，但被保險人係保險契約所欲保護之人，因此被保險人

指定之人優先較符合保險契約目的且有效避免道德危險的產生  

三、為無行為能力及限制行為人投保之死亡保險，應參考德、日或英美先進國家的

立法並對投保金額設限。  

四、大陸部分學者仍以意思表示合致的概念看待受益人的變更通知，顯然是對保險

契約的誤解且不利於要保人和被保險人，至於以遺囑變更受益人為各國立法的

趨勢，實無禁止之必要。  

五、受益人與被保險人同時死亡的推定，不可採繼承法長輩先死的解釋，因為無科

學上的根據且法理上欠缺公平與一致。  

六、第 65 條條文前後內容矛盾，有加以修正之必要，而保險人免責規定明顯是立法

上的錯誤，有違“加強對被保險人保護”之立法目的27；此外失權事由過於廣泛

亦不利於被保險人之保障。  

法律貴在與時俱進，方能與社會結合，能與人民共存，否則法律只有少數人謀

生的工具，大陸《保險法》不可諱言擷取了世界先進國家的立法，確實讓人耳目一

新，但法律適用對象的人民是否有足夠的知識，社會是否有條件接受這高規格的約

束，以及法律條文與現實面的落差，似乎是目前大陸政府立法上的盲點，也是研究

大陸法律學者所關注的焦點。  

 

                                                        
27 同註 5，頁 48。 


